
分级治理：乡村旅游开发中的基层治理秩序再造 ——
基于豫北Y村的田野调查

[摘

要]

产业兴旺、生活富裕与治理有序共同构成了乡村振兴的基础。基于豫北的田野调查发现，乡村旅游开

发提高了农民的非农就业机会与家庭收入，但也造成了村庄开发的混乱局面，建立在土地之上单一利

益主体间的互动转变为多方利益主体的博弈。在新的关系互动模式下，村庄内形成了土地利益分化的

差序格局，集体土地分配规则的公共性与权威弱化，基于土地调整、分配的层级治理秩序受到冲击，

导致了村级治理的困境。要实现不同利益主体博弈的平衡，必须重新构建发展型村庄的治理体系，即

由村一级负责对接村庄发展性任务，承担村庄的土地经营与产业发展，同时落实相应基础设施建设和

资源分配，保证村庄内部发展的整体性公平；而组一级负责对接村庄常规性事务，负责对农民的组织

和动员，同时参与村庄经济发展的监督与收益分配，保证村庄事务推进的公开透明性，以此通过权力

、责任和利益的协调，重构村组之间的利益连带关系，形成村组之间相互嵌入的新层级治理体系与基

层治理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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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2017年中央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根本。乡村旅游业的发展通过发掘乡村旅游资

源并完成其经济价值的转化而得以实现。然而在行政资源与经济资源缺乏的乡村，乡村旅游资源开发

及相关设施建设往往需要依靠村庄外部力量支持。近年来各地政府通过调整土地规划及招商引资的方

式支持乡村旅游开发，以政策引导和资本开发主导的乡村旅游资源开发成为农村发展转型的重要路径

。但乡村旅游开发中的内部资源转化与外部资源引入对于农村社会发展格局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仍需

要进一步探讨。

                             ?? 1 / 17



乡村旅游开发通过运用一定的资金和技术，对乡村旅游资源、公共投资、技术与人力资源、基础服务

设施等旅游产业要素及相关社会经济资源进行优化配置，实现了旅游资源的经济价值[1]。乡村旅游在

农村产业转型与城乡一体化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乡村土地的旅游化流转对乡村利益分配、土地

利用结构、生态环境等村庄秩序产生了重要影响[2]。本文所探讨的主要是乡村旅游开发过程中大量主

体介入并参与乡村土地旅游化开发带来的问题。关于乡村旅游开发对于农村发展的影响主要可以分为

两个层面：

一是乡村旅游开发对农民的影响。部分学者着重讨论了乡村旅游开发对农民生计转型的影响。失地农

民的家庭生计由以务农或务工为主的单一生计方式转向兼业或非农形态，村内农民生计模式出现显著

分化[3]；部分农民从传统农业生计方式向新型旅游经营主导的生计转型，实现了金融、物质与社会资

本的提升[4]。学者普遍认为乡村旅游开发促进了农村劳动力就业，增加了农民收入[5]；但也有学者指

出，农民参与的缺失以及利益主体互动秩序的失衡也使得农民土地权益、环境权益等诸多方面的权益

受到侵害[6]。

二是乡村旅游开发对农村的影响。首先，在村庄的社会经济发展进程及其社会地位上，乡村旅游开发

打破了乡村“中心－边缘”的固化结构，实现乡村地区的“去边缘化”[7]，同时也推进了中西部地区的城

镇化进程[8]；其次，在村庄市场化与现代化建设上，乡村旅游开发中专业的教育、培训强化了农民的

市场参与，确立了市场营销理念，提高了现代化服务水平[9]；再次，在村庄内部的利益分配与秩序建

设上，部分地区农村的“轮流制”开发模式解决了村民参与旅游开发利益分配的不均衡问题，控制了外

来投资，避免了无序竞争引起的经济利益过密化，实现了较为和谐的乡村旅游开发秩序[10]。同时，

乡村旅游开发通过旅游产业集聚、乡村土地利用规划与小城镇建设相结合的方式[11]，解决了空心化

村庄的发展问题，改善了农村发展环境[12]。然而，也有学者指出了乡村旅游开发对农村的消极影响

。乡村旅游存在着开发过度、消费过度以及管理过度的问题[13]。尤其是旅游开发中的违法用地现象

频繁发生，极大地损害了农村土地资源[14]，还使得区域生态系统发生变化，导致了农村的生态风险[

15]。

既有研究探讨了乡村旅游开发对农民基本生存及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多重影响，但忽视了乡村旅游开

发对村庄治理秩序的影响。产业发展与农民生活改善以及乡村治理秩序必须实现整合。当前，乡村旅

游开发牵涉到地方政府、开发商、集体和农民等多方利益主体，各方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和主张，乡

村旅游开发实际上是开发商、当地政府和农民追求各自利益最大化的博弈过程[16]；乡村旅游开发需

要保证政府向保障公平“归位”，开发商向长期共赢“移位”，农民向发展主体“正位”[17]，才能构建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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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企业和农民之间的平衡关系；才能重塑村庄秩序格局，推动乡村社会治理的现代化转型[18]。

实际上，不同主体间的利益矛盾出现极为频繁，农民往往与开发商形成冲突而导致群体性事件发生，

由此造成村庄的治理困境[19]；而政府主导的乡村旅游开发短期内增加了平均意义上的农民收入，但

这种利益分配秩序难以持续[20]。村级治理不能忽视农民的利益及其主体地位，而农民的基本利益保

障与农村经济发展紧密相关，因此在村级治理过程中推动产业经济发展更加重要。在旅游产业发展过

程中，村庄土地的旅游化开发，形成了农民、集体、市场及政府之间的密切互动，土地管理配置与不

同主体的互动关系形成了土地的实践秩序，这种土地实践秩序构成了村庄经济发展的基础，也形塑了

村级治理秩序的前提。基于此，本研究试图探讨乡村旅游开发对农村土地实践秩序的影响，并比较旅

游开发前后村级治理的变化，进而理解乡村旅游开发对基层治理效力的影响。

本研究的经验材料来源于笔者在豫北农村进行的驻村调研。通过参与观察以及非结构式访谈了解了当

地农民的家庭生计、产业发展、村庄治理等多方面的内容。Y村隶属于河南省J市，位于J市西北部，距

离市区40公里。省道穿村而过，交通较为便利。全村国土面积11平方公里，耕地面积1620亩，退耕还

林280亩，林地面积3000亩；下辖10个村民小组，361户，共1476口人，该村主要收入来源是旅游服

务业、林果及蔬菜育种。

二、Y村的旅游开发实践

Y村地理位置临近W景区，处于景区两个入口之间。20世纪80年代，W景区在Y村设立管理站，90年代

景区开始进行简单开发，2000年以后，景区实行转企改制，观光及基础服务设施大力投入建设，观光

旅游人数迅速增长，2015年景区观光旅游发展形成高峰，从2015年至今，景区继续扩张，Y村部分区

域逐渐被纳入景区开发范围，并成为重点打造的景区。

在W景区观光旅游发展与持续开发的影响下，Y村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发生了明显转型，具体可以分为

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到2010年，这一阶段W景区开始初期开发，Y村与W景区开发

主要涉及的内容是景区占地问题，Y村整体上对W景区以及观光旅游的依托性不强，村庄仍以传统农

业种植与副业经济发展为主。第二阶段，从2010年到2015年，这一阶段W景区进入中期开发，Y村开

始与W景区产生密切互动，村内区位较好的小组，即临近甚至划入景区范围的小组，其土地迅速得到

开发，且在景区的劳务需求下，这些小组农民的非农就业最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年轻人到景区及附近

务工，一部分农民则开始发展农家乐，相对于务工和旅游经济，农业生产的产出效应开始呈现出劣势

。第三阶段，从2015年至今，这一阶段W景区转入中后期开发，Y村成为景区一线的重点打造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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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景区打造过程中，景点、道路、酒店、停车场等配套设施建设占用了村中大量宅基地和耕地，部分

小组实行了整体搬迁安置，在这一过程中，景区劳务用工与农家乐经济大规模发展起来，村庄逐渐转

向发展旅游服务业，并对景区运营和客源量产生高度依赖。通常每年3月到11月属于景区运营时间，

其中6月游客量最少，7月到10月属于接待旺季，正常游客接待量达100万，Y村平均一天接待4000到5

000人，最高日接待量可达1万人；而每年11月到次年3月，由于山区大雪，高速封路，客源不达，景

区封路不开放，Y村游客经济随之陷入低迷。

目前，Y村分为三个发展片区：一是持续开发过程中形成的街面片区，主要在第一小组和第二小组的

范围内，该片区位于景区山门前，主要是沿省道密集分布的各类经营门店，开发时间较早，部分提供

餐饮住宿，但多集中于土特产的规模化售卖，门店经营人员大部分是外来老板，少部分是本村或本地

人。二是在中期开发划入W景区内的农家乐片区，大部分在第一小组所在范围，片区内农民以自家房

子为基础，较早开始经营农家乐生意。三是Y村景点开发后形成的搬迁安置新区，该片区现有70多户

住户，其中60多户是从景点建设区搬迁出来的3组、4组和6组的农民，安置小区内现有40户左右的农

户从事农家乐生意。最初村庄依靠W景区的观光客源发展农家乐，在Y村新景点打造完成后，该村吸

引了部分人流和客源，刺激了消费经济增长。但是，景区客源的不稳定仍给农家乐餐饮接待以及向景

区的劳务派工带来极大不确定性。

从总体发展趋势来看，Y村的区域开发与乡村旅游发展具有明显的造点特征。在建设景点及配套设施

内容上，比如学习基地、安置小区、门面房等，政府给予了大量政策、资源以及资金支持。位于Y村

内的景点打造及其运营通过客源引流，刺激了村内餐饮、住宿等消费经济的增长，村庄发展逐渐转向

了依托旅游的商业服务业。经济发展转型对村庄社会造成了深远影响。对于农民而言，随着越来越多

的农户转型进入农家乐经营或从事买卖经济，餐宿行业的高额利润逐渐转变为平均利润，农民的经营

收入本质上仍是家庭劳动力的投入收益，但餐宿经济对景区及客源形成的高度依赖与旅游市场的波动

，又给农户经营本身带来了风险；对于村庄而言，在旅游开发与村庄建设发展过程中，村庄利益密集

度越来越高、人口流动性愈益增强，村庄社会互动关系的复杂性愈发加深，村庄治理也迎来了新的挑

战。

三、旅游开发背景下的村庄土地秩序变迁

土地秩序是指在村庄生产生活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土地配置格局与关系模式[21]。乡村旅游发展本质上

是通过对农村土地资源进行开发，提升其附加值，从而刺激具有高效益的商品与服务消费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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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发展路径离不开政府支持、资本投资和市场扩张，但这一发展模式也改变了乡村原有的生产方式

和人地关系，形成了土地承包、流转和征用等多种形态的土地实践[22]。乡村旅游开发为村庄提供了

更多的非农就业机会，带来了农村经济创收，但也造成了村庄内部开发格局的差异，随之而来村庄利

益和社会交往更加密集，相关主体围绕着土地而形成密切互动，重塑了村庄土地秩序。

（一）地利分化：旅游开发形成了土地的利益差序格局

农村实施家庭承包责任制后，土地的承包权归于农户，而土地所有权继续归于集体；集体通过土地调

整不断实践和强化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同时确保了集体成员的基本生存权和村庄的公平分配秩序。

Y村共有1620亩耕地，其中1400多亩耕地分到小组一级，详细情况如表1所示。在土地大规模流转、

征收之前，各个小组掌握本组农地调整的主动权和自主权。农地分配以人均口粮为基准，实施动态管

理，调地时间间隔一般3~5年，各小组视组内情况灵活而定。在人口增减与口粮分配出现明显不平衡

的情况下，一般由添加人口的农户向小组长提出调地主张，小组长逐一核实情况并记录，随后召开小

组大会，公开需调地农户的人口和土地情况，并在大会上讨论具体调地方案；组长和两名群众代表统

一计算小组的人口和口粮分配量，丈量组内全部耕地、划段计算耕地产量并进行编号，最后将每一段

编号打乱，由每户派一名代表抓阄选段，直至抓够家庭所有人口口粮总和。由于土地调整的工作量巨

大，而农民调地诉求分散，小组往往要综合考虑工作成本和农民诉求，须待调地诉求集中到一定程度

再统一进行调整，以此来确立各自的调整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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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区开发使得大量土地划入景区范围，土地的区位特征使得土地的开发和管理秩序发生明显变化。越

是靠近景点与交通要道等具有区位优势的区域，受旅游经济的影响越大，土地越容易被征收或流转，

农民越是倾向于转向非农就业并留在村庄。同时，农民对于土地调整以及土地租金收益分配诉求也会

越强烈，小组调地仍在根据需要进行。而区位条件较差的区域，土地往往难以流转，农民通常以务农

为主，且在较低的农业收入下，农民往往选择外出或在景区务工，土地由老人耕种，或直接抛荒，小

组内土地长期没有进行调整。

景区自开发以来在Y村占地近600亩 ，主要涉及7个小组，其中，2个小组土地全部被占用，5个小组土

地被部分占用。Y村土地开发呈现出一定的复杂性：第一，被占用土地的所属主体、被占时间、面积

、赔偿标准不一。按照Y村传统，组内小路归属于小组所有，池塘及村中大路归属于行政村所有，流

转或征收区域内池塘、大路的补偿归于村集体所有，而流转或征收组内小路的补偿属于村民小组所有

。而从景区开发初期至今，土地占用持续发生，每亩土地每年流转租金从1500元到8000元不等。第二

，土地被占用性质有差异，主要包含征收和流转两种情形。全村被景区征收土地有120亩，其中耕地

占70%，而流转土地达600亩，被征收土地通常一次性获赔土地征收款，流转土地租金则不固定，最

低标准为每年每亩支付1000斤小麦市价。第三，涉及占用者多。比如第一小组被占用的100多亩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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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涉及景区、事业单位、企业、私人老板、村集体等7个占地主体。此外，还有3个小组土地没有被

占用，主要种植玉米、小麦或是完全抛荒。在旅游经济发展与区位条件的复合作用下，村庄形成了土

地开发的差异格局与土地收益分化，土地作为无差异的生产资料，其使用价值弱化，交换价值越来越

突出。

（二）规则失效：社区开发造成土地的分配规则模糊

农村宅基地是农民拥有的基本保障性权益，宅基地审批管理不仅维护了集体成员权益，同时确立了共

识性分配规则、程序和秩序。

Y村的宅基地管理审批权在村一级手中，按照规定，村中凡年满18周岁的男性，都可以申请获得一块

宅基地，且新审批宅基地地块通常在本小组之内。具体申请审批方案是：一般两个儿子的家庭只能拥

有两块宅基地，而一个儿子的家庭只能有一块宅基地，老人与最后结婚的儿子共用一块宅基地，不单

独拥有宅基地；同时，宅基地允许继承，对于没有儿子的农户，如果女儿留在村中，女儿可以继承父

亲的宅基地。在宅基地获批后，农户必须按照规定，在获批后2年内进行建设，否则，村里有权收回

。

在景点开发搬迁和安置小区建设之后，未发生搬迁安置的农户，宅基地基本遵循既有规定进行管理和

分配，对于搬迁安置的农户，安置小区形成了新的宅基地管理和分配秩序。村里首先对搬迁户进行统

计以确定各户搬迁至安置小区的宅基地分配面积，同时对搬迁户老宅及地面建筑进行丈量和计算以确

定对各户的赔偿金额。一般砖房按900元/平方米的标准补偿，土房按300元/平方米的标准补偿，宅基

地的地面与耕地流转补偿最低标准一样，即每亩1000斤小麦的市场价格。搬迁户通过置换在安置小区

获得一块宅基地，并购买户型和面积，每层购买费用12万，实际操作上即是用老宅房屋补偿款与安置

小区购买住房面积费用抵账，并按照中间差额多退少添完成交付。安置小区现有住户70户，其中68户

属于3组、4组和6组的搬迁户，每户均分5分地，但实际住房占地3分，每户门前道路、屋后绿化等公

摊面积占2分，住房最终占地20亩左右，其余主要是道路、绿化和基础设施建设。村里要求安置小区

住房可盖一层和多层，但不可超过3层，村民选定户型和面积后，村里统一施工建设好毛坯房，最后

由农户自行装修，但村里要求所有房屋外部装修风格须保持一致。除此之外，村里统一建设维护道路

、路灯、绿化、天然气、供暖、供电等基础设施，按照物业管理方式提供服务并进行收费，不同于村

庄其他小组，安置小区的规划、建设、管理等直接由村里负责，现代化社区建设使得部分农户实现了

就地“上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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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置小区的宅基地分配和管理形成了诸多混乱：一是在宅基地面积置换的实践上。按照老宅基地的面

积测算，安置小区分配给农民的宅基地面积普遍减半，但包括住房、绿化和道路的占地面积名义上都

属于置换后分配给农户的宅基地面积，部分农户对于村庄统一建设划入公摊的做法并不认账，普遍出

现占道使用、经营并将绿化地改为自家菜园子的情形，造成了私人对村庄公共品的侵占。二是在宅基

地分配与动态管理上。安置小区搬迁户宅基地分配，实际上是以搬迁发生时统计的农户为基准进行的

分配，忽视了家庭再生产过程中不断增加的住房和宅基地申请需求。在安置小区建设用地存量有限的

条件下，村庄将无法回应农民因家庭再生产而产生的宅基地申请诉求，安置小区宅基地分配实际上演

变为一次性分配，对于儿子多的农民家庭，必然面临着住房上的问题和矛盾。三是在安置小区宅基地

的成员分配范围上。安置小区预留有一定的建设用地面积，原则上可以作为预留资源满足搬迁户的新

增宅基地申请需求，然而实际上，非搬迁户小组村民也可通过申请和购买的方式获准进入安置小区，

同时，村集体以户口及审批宅基地作为交换引入外来老板和商业资本，外来老板由此在安置小区获得

宅基地使用权。

旅游开发之前的所有农户以及未实行搬迁安置的绝大多数农户基本遵照村庄传统宅基地管理规定参与

申请和分配，但在旅游开发之后，安置小区建设逐渐打破了传统的分配规则和共识，宅基地申请成员

范围、宅基地地块位置以及宅基地动态管理等方面都发生了显著变化，传统分配规则与新分配方案形

成了明显冲突。安置小区的开发和建设不仅造成了村庄内部资源的分配失衡，同时极大地冲击了村庄

原有土地分配规则。

（三）旅游开发前后村庄的土地管理秩序转变

旅游开发之前，土地实践中的关系互动主要在村庄内部，土地调整与分配实践不仅具有经济发展的意

涵，还包含着村庄政治的逻辑。不同主体在土地实践中达成自身的利益诉求，同时也在实践中形成了

乡村的治理秩序。

首先，土地的调整分配实践实现了农民广泛的动员与参与。土地承载着农民的价值追求和生存伦理，

农民参与土地秩序的实践，在村庄内部形成持续、稳定的互动，进一步强化了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土

地分配与调整主张由农户提出，调整方案由全体组员商议通过后确定，每一个集体成员都可以分得口

粮地；同时小组保留有一定的机动地。机动地用于分配给添丁农户，也可以小组名义经营或承包给其

他农户经营以获取组集体经济收入，用于小组内建设，比如道路、水渠、机井等。这一土地实践过程

不仅保障了所有成员的权益，还维护了集体发展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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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土地的层级管理实践创造了村、组之间的弹性互动空间。在农地调整分配上，村一级不干涉，

小组有完全的自主权，而小组也通过农地调整确立了小组治理的基本秩序。Y村各小组以土地产量与

口粮为基础、按产量划段而形成的土地调整分配方案，形塑了公平的分配秩序，强化了农民对小组的

认同感。在这个过程中，土地的分配规则得到确认和强化，小组长的治理威信得以建立，农民的政治

参与和社会参与增加，组内土地、人力等资源实现了有效整合，小组治理能力得以提升。而在宅基地

分配管理问题上，村一级具有绝对主导权。农户的申请诉求经由小组长上报到村，村一级负责审批，

宅基地的范围和地块划定，由村一级统筹考虑村庄规划和小组存量及条件而定。村、组两级通过对不

同土地资源的重新分配，确保了土地的集体产权性质，保障了集体发展和集体成员权利，同时，还实

现了农民广泛的政治参与以及村组之间的有序互动，形成了有效的层级治理模式。

土地调整以农民的主动主张为起点，调整了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以人均口粮及产量为基础的无差别分

配方案，保证了公平，成为农民农业生产收益的起点，同时由于这一调整分配方案程序多、工作量大

，土地调整实施周期不仅需要考虑人口增减下的土地分配平衡问题，还需要考虑村庄调地工作的时间

成本，当前者比较突出时，调地周期相对较短，反之，则较长，而农民对于早调与晚调的敏感度不大

。

在旅游开发之后，政府、企业等诸多主体在土地开发中与村庄形成密切互动，村庄内利益密集度大为

增加，以农民为主体的政治互动更加频繁，并不断扩展延伸且趋于复杂化。

一是利益敏感推动农民主动参与及监督强化。在土地流转之后，小组仍遵循生增死减的动态管理规则

调整土地的租金收益，调整周期趋于规律化、分配形式逐渐规范化。相对于调地的繁复过程和程序，

租金收益调整相对简单。租金收益由土地占用方统一支付到村集体账户，再从村集体划到组集体账户

，村组账务统一由乡财政管理，小组长只需统计人口逐级上报，每年的租金收益便会以人口数为基准

均分并直接打到各户。土地流转形成的直接收益和利益密度转变使得农民对于土地租金标准及成员分

配权更为敏感，对土地利益分配的监督也更为主动，关于小组成员资格的确认以及小组土地流转租金

收益的争议频繁成为小组大会的主题，农民开始援引不同的规则进行争论，导致意见分歧和矛盾时有

发生。在Y村第五小组，2016年土地流转后，组内所有土地被占用，农民开始分配土地租金收益。在

均分模式下，人口变动直接影响每个人每一户的收益分配，部分村民主张对组内离婚、再婚、外嫁、

入赘户的家庭成员进行身份核实，由此小组内召开了5次小组大会，最终通过大会确定了集体成员资

格的认定标准与租金收益的分配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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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拥有集体诉求的农民与外来资本的斗争博弈。土地流转时间不同，租金支付标准不一，尤其是长

期合同与固定租金支付造成了土地收益上的同地不同价。同时，在依托于土地生产向依托于土地获取

收益的转变中，农民与土地流转方进行要价谈判的动力更加强烈。2015年，景区修缮工程占了第二小

组一户农户一分左右的地，景区与组里协商每年给该户2000元作为占地补偿，并一次性支付10年补偿

款，但该组村民认为2000元的补偿太少，因而不同意景区提出的补偿金额和一次性补偿方案，便自发

组织起来到施工现场进行阻工。村民们认为，被占的一分地当下阶段由被占地农户承包经营，但“土地

是集体的，是所有人的地”，到了土地调整的时候，被占地及其附着收益将会进行重新分配，因此，土

地补偿与小组的每一个人都相关，村民往往容易组织起来共同行动。不同于土地征收，流转模式下的

土地所属仍归于集体，在长期的土地流转实践中，农民尤其是小组不断调整土地流转方案，与外来土

地占用主体形成了持续斗争和利益博弈。

三是身份－权属交错下的村、组矛盾激化。村、组之间的矛盾主要体现在流转土地经营收益的分配问

题上，其根源在于，在长期的土地实践中，土地所有权归属于组集体，但小组并不具备独立的法人身

份，无法经营土地，因而也无法获取高于土地流转租金的土地经营性收入，而村集体作为完备的一级

法人，有权经营土地并从中获得土地的经营收益，但土地并不归属于村集体所有。举个例子，安置小

区所在区域原是第五小组的耕地，整体占地近70亩，其中40亩耕地经由省里调整土地发展规划被划为

建设用地。2014年，第五小组以每年每亩1000斤小麦的市价将所有土地流转给开发公司，但企业最后

只承担了20亩住房占地的租金。小组与开发公司交涉无果，2019年，村集体承担了50亩土地的租金并

支付给第五小组，在省财政的支持下，村集体又在安置小区道路旁建设了40多间门面房，以每间2000

元/年的价格出租。目前，所有门面房只剩下2间未租出，除1户租给外村人，其他都由本村人承租，

租金收入归村集体。盖门面房时，第五小组与村里产生矛盾并进行了协商，门面房占地属于小组小路

，组里不同意村里建设。通过协商，村里承诺统一建设，建成后租给村里失地农民，并将租金给第五

小组。实际上，村一级最终只分了6间门面房的租金收益权到小组，并且租金尚未到账，第五小组由

此对村一级产生不满，而村集体认为，门面房建在安置小区流转的土地范围内，村集体已经支付过占

地范围的流转租金，因此对于道路、渠、荒地、废地，村集体都有权使用。但由于流转土地的所属仍

在小组一级，村集体无法忽视小组的利益但也无法完全满足小组诉求。收益分配的折中方案暂时缓解

了村组之间的紧张关系，但土地经营收益的快速增长，必然会继续引发村组之间新的矛盾与分歧。

围绕着土地而产生的利益博弈与复杂的互动关系，使得小组长不仅需要完成自上而下的任务，还需要

做好组集体的土地管理和土地收益分配工作，更需要及时回应农民诉求、疏导组内关系，处理好村民

、小组与村集体以及其他土地占用者的关系。问题在于，一方面小组越发成为当下协调土地实践中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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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利益主体间关系的关键，另一方面小组治理的主体性在土地秩序与治理现代化变迁中受到了冲击。

四、土地管理秩序转变对基层治理的影响

农地与宅基地的调整分配以及土地租金的调整分配，实践了土地的集体所有权，但从Y村的经验来看

，农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实际上是建构在组集体的土地集体所有之上的，组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保留和

实践确立了小组在集体经济中的成员权，是小组保留稳定一级的根本，也是治理下沉到小组并得以落

到实处的根本，最终形成了有效的层级化治理。但在旅游开发之后，土地秩序及其实践互动模式发生

了转变，对村庄层级治理秩序产生了显著影响。

（一）组集体弱化：小组治理的风险

土地调整内容转变弱化了组集体内的政治整合力。土地流转之后，小组对于土地的管理从动地转变为

动账，保持着农民的政治参与活力，但原本以调整土地为核心的深度动员过程受到削弱，通过土地分

配调整而激发的村庄治理整合力受到影响。

土地收益分配失衡造成了小组间的治理资源竞争。权属于小组的土地流转后，全部换算为货币化的土

地租金收益，通过集体账户最终分发到农户手中，小组缺失了独立收益空间。小组不仅难以通过农户

账户截留资金，甚至还需要通过小组账务帮农民完成缴纳保险等支出项目，而小组公共事务的完成，

不得不依赖外部资源，比如修路、修水渠等都需要自上而下投入的项目来完成，而这些项目往往又是

极具吸引力的资源，这就使得小组之间形成了更强的竞争挤压。

土地经营权属争议导致了村组关系的紧张。当前土地的流转和土地的经营收益权主要掌握在市场主体

或是村集体手中。在土地流转收益与经营收益的巨大反差下，村一级借由土地流转契机获得了土地的

经营权，从而越来越多地掌控了村庄土地的经营收益与分配，小组越来越被动地卷入不均衡的利益分

配格局中，村组之间的矛盾开始增多。

（二）科层化：村级治理的结构固化

小组作为基本治理单元，激发了群众内部的活力，但在村庄土地秩序转变以及治理现代化的背景下，

基于土地组集体所有的小组自治受到削弱，并逐渐被吸纳进科层化治理体系中，村级治理呈现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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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政化特征。

首先，村组之间相互独立、互不干涉。一方面组与镇的关系不能左右村一级，另一方面，小组在村组

治理中的作用不可忽略，具体表现为：村一级动用、占用小组的土地，需要与小组协调；村干部协助

但不能代替小组长，如果村干部以及其他人做了小组干部要干的事，就会被视为“不把组长放在眼里”

，从而引起矛盾冲突。

其次，村组之间出现明显的层级区分，村实组虚，双向沟通渠道不通畅[23]。村干部或包组干部“命令

”、督促组长完成工作，小组执行村的政令时，村是小组的上级，以此层层实现对组织意图的贯彻。上

下级之间互相不可忽略，组不能跨越村一级直接到乡镇，同时村一级也不能随意取消组长。

在大量发展性任务之下，涉及群众的工作，村干部动员不了，只有小组长才能“叫得动”群众。同时，

一旦村一级取消组长，组长便会站在村干部对立面，村里就干不成事；而只有乡里出台政策宣布取消

，组长才不会有意见。笔者在村庄中访谈，一位老支书评价现在的村干部“官不大，僚不小”。

“官僚”直接表达了当下村庄治理结构的特征，在国家事务下沉过程中，小组长逐渐被行政科层体系吸

纳，成为上级的办事员，而村干部逐渐演变为小组长的上级；同时，村干部与小组长互相之间不可越

权。村组干部的官僚化与村组关系的科层化最终导致村级治理的结构固化。

（三）治理错位：村组关系利益连带断裂

村级治理是面向村庄的总体性治理，小组治理有效及其困境需要纳入村级治理的整体中加以理解。小

组的治理效力建构在对群众不规则诉求的有效回应之上，而村级的治理效力在于，村一级充分利用小

组的治理实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统筹推动村庄整体的发展。从现阶段发展状况来看，村级治理面临

的最大困境在于原有的村组连带关系出现了断裂。具体表现为两方面：一是小组村民的需求得不到有

效回应；二是村干部对于小组长表现出明显的强势。而这一困境又受到多重因素影响：首先，小组治

理所需要的发展性资源，越来越依赖于小组之外的供给，尤其是自上而下的资源分配。其次，村庄工

作重心发生转移，谋求村庄经济发展跳过了满足村民的基本生活诉求这一基础前提，群众的需求与村

庄的工作产生了明显错位。最后，村级治理的行政化与悬浮化，造成基层组织体系难以有效沟通、合

作。最终，外部资源输入与农民需求无法对接，而农民诉求的向上表达通道又在科层体系下受到压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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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级治理行政化是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内容之一，行政化意味着国家与村庄社会建构的紧密联系产生于

事务下沉的需要。因此，可以从事务内容的角度理解村级治理行政化。事务下沉可以区分为两类：一

类是公务事务的下沉，通常通过行政命令、乡镇干部直接驻村来完成。另一类是部门事务，而这类事

务又根据事务多少有不同需求，当部门事务下沉较多，可以直接采用行政下沉的方式完成，而当这类

事务不多，则可以通过专职干部的行政化、职业化解决问题，比如乡村医生的行政化。在绝大多数中

西部村庄，这两类事务下沉的行政化需求并不多，因此实现村干部职业化或行政化的需求并不突出，

这类村庄的村级治理主要在于处理村庄中不规则的事务。

五、分级整合：发展型村庄基层治理秩序的重塑

在乡村旅游产业的发展过程中，村庄土地快速得以开发，围绕着土地开发而来的则是农民、集体、市

场以及政府之间的密切互动，不同主体之间的互动形塑了新的土地实践秩序，这种土地实践秩序构成

了村庄经济发展的基础，也形塑了村级治理秩序再造的前提。豫北Y村的乡村旅游开发不仅呈现了中

西部农村产业发展与土地管理实践的变迁样貌，同时也呈现了发展型农村村级治理转型的挑战和机遇

。

就村级治理而言，治理事务是治理的核心，一般包含着两类事务，一种是常规性的，主要面向农民群

众，而群众的事务往往是琐碎的、模糊的，同时群众诉求具有极大的偶然性和不规则性，甚至难以进

行有效甄别；另一种是发展性的，主要面向村集体，村级的事务是系统的、有计划性的，同上级有着

紧密关系。只有通过不同层级对不同治理事务需求进行有效回应才能重新塑造基层治理的有效力。一

方面是常规性事务下的治理单元下沉。小组作为与农民群众联系最密切的生产生活单元，通常成为回

应群众诉求、处理群众事务的基本治理单元，小组的治理有效通常借助两个重要的治理下沉过程实现

：一是土地调整分配中的治理有序。土地调整、分配的直接目的是通过土地权属重新确认集体成员资

格，不仅确立了小组长的治理威信，强化了公共规则的适用性，还实现了土地、人力等资源的重新整

合，形成了稳定的土地分配格局。二是小组“结平衡账”中的政治整合。一般而言，紧密生活的村庄共

同体中，农民之间的琐碎矛盾和纠纷难以避免，通常的做法是避开正式途径，私下解决；但在社会舆

论压力较强的华北村庄，村庄中的矛盾分歧往往受外在约束而长期隐匿，对村庄治理形成了潜在威胁

。小组“结平衡账”通常借助某一个具体事件节点而爆发，这个节点性事件提供了一个解决问题的空间

，农民可以充分地将受压抑的情绪、想法、诉求等利用“结平衡账”的时机公开表达出来，形成示范效

应，这个表达场域不仅提供了村民化解内部矛盾的机会，还形成了消解社会压力的安全阀。另一方面

是使发展性事务的治理单元上升。相比较于小组，村集体既是作为一级独立的行政层级，同时也被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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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独立的法人，可以向上争取体制资源，也可以独立经营集体土地，而发展性事务涉及村庄整体，

涉及与群众、市场、行政等多元主体的互动，发展性任务上升到村一级，不仅可以减少组织参与互动

的成本，还可以通过村集体实现资源的统筹和经营。治理单元下沉到组一级形成了对群众常规事务需

求的有效回应，而发展单元上升到村一级则完成了对村庄整体发展需求的有效对接，基于任务需求的

治理层级形成了明确的分工合作体系，有利于从整体上提高村庄治理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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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erarchical Governance: Reconstructing Primary-level Governance Order in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Based on Field Survey in Y Village in Northern Henan

QIU Ting

 

Abstract: Industrial prosperity, rich life and orderly governance together constitute the basi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 study of the three practical processes and their relevance is the core of this

study. Based on the field investigation in northern Henan, it is found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has improved farmers' non-agricultural labor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and family

income, but also caused the chaos of village development.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single

stakeholders based on land is transformed into a game of multi-stakeholder. Under the new mode

of relationship interaction, the village has formed the difference order pattern of land benefit

differentiation, the publicity and authority of collective land distribution rules have been

weakened, and the hierarchical governance order based on land adjustment and distribution has

been impacted, which has led to the dilemma of village governance. Based on this, this study

holds that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balance of different stakeholders' game, we must rebuild the dual

governance system based on governance affairs, that is, the village level is responsible for docking

the village's developmental task, undertaking the village's land management and indust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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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and implementing the corresponding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projects and

resource allocation to ensure the overall fairness of the village's internal development; The group

level is responsible for the routine affairs of the village, the organization and mobilization of the

farmers, the supervision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of the village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public

transparency of the village affairs,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interests of the village groups through

the coordination of power, responsibility and interests, and the formation of a new hierarchical

governance system embedded in the village groups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grass-roots

governance.

Key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land order; hierarchical governance;

village governance;grass-roots governance effect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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